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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構產業聚落的國家角色—我國科學園區為例 

李政鴻 

 

壹、 前言 

國家(state)與市場(market)兩者間關係，究竟是一套邏輯兩個面向？亦或是兩

套不同邏輯、各循著自有理路前進？一直以來，學界之間對此兩種說法爭辯不

斷。然而，弔詭的現象在於：外在經濟景氣數據大好、推升市場需求情況下，國

家似乎只要扮演夜警角色，提供經濟發展所需之基礎建設即可，對於經濟發展、

市場運作，採取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而無須干涉；但當遇到市場失靈，產業面

出現獨佔或寡佔情形，自由貿易受到關稅或其他不公平競爭等阻礙時，國家亦成

為唯一的解方，例如近來爆發的美中貿易戰爭，就不是全球體制（WTO、G20

等）能夠解決，尚有賴美、中兩國政府之間的談判。 

我國科學園區的建置與發展，混合前述兩套不同的理路，一方面由國家政策

主導科學園區規劃建置，另一方面則是由市場營造產業群聚優勢。1979 年 7 月

27 日公布的《科學工業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科學園區設置的目的，在於「引進

高級技術工業及科學技術人才，以激勵國內工業技術之研究創新，並促進高級技

術工業之發展」，科技部（當時為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並陸續於 1980 年、1996

年及 2003 年設置新竹科學工業園區、南部科學工業園區及中部科學工業園區，

正式開始推動台灣發展高科技產業，直接帶動國內傳統產業轉型與升級，提升國

際競爭優勢，亦讓台灣逐步成為高科技產業重要國家之一。2018 年設管條例更

修正引進科學園區之產業類型，以「科學事業」取代「科學工業」，摒除園區產

品製造之工業思維，以利聚集更多元之技術、創新研發及提供更廣泛之服務態樣。 

目前，我國新竹、中部及南部三大科學園區已成功建構積體電路、光電、精

密機械、生物技術、通訊、電腦及周邊等六大產業聚落。產業群聚 (industry cluster)

就廣義而言，可視為一種聚集經濟現象，亦即某區域因具備廠商在生產上所需的

所需的要件，因而吸引廠商在空間上聚集的現象。研究產業聚落文獻通常探討特

定產業為何聚集在特定空間，其理論出發點是產業和廠商間關聯性，特別是某類

產業廠商如何在特定空間聚集的過程，為何該區域擁有吸引條件，以及探討產業

聚落創造的競爭優勢。我國科學工業園區與美國矽谷經驗不同，乃是以國家在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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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空間設置園區，營造產業群聚的有利條件。爰此，本文初探政府機構（科學園

區管理局）推動科學園區產業聚落發展角色，檢討作法上是否有改進空間。 

貳、 國家與經濟辯證關係 

國家與經濟的辯證關係一直是政治經濟學者研究重點，本文將不針對這方面

著墨，但是仍需要強調設置、經營及管理科學園區，本身即是屬於國家發展理論

的一環。一般而言，國家發展理論認為國家機關與產業政策關係主要顯現有下列

兩者現象（戴萬平，頁 74）： 

（一）國家為企業提供各種生產要素：國家政府為加速發展經濟，由政府指揮金

融體系，以提供企業產業升級或擴充規模所需資金。而這些資金通常是遠低

於市場利率的優惠信貸，對於產業成長有極大助力。 

（二）國家透過政策干預保護產業：產業發展初期，產業多半無法與國外競爭，

為鼓勵產業升級和擴大出口貿易，以優惠稅率和限制競爭的政策扶持企業。 

臺灣的經濟特區主要由政策主導，透過都市計畫規劃，推估人口成長及產業

發展狀況，選擇合適地點建置。臺灣中央及地方政府積極設置經濟特區，即希冀

帶動周邊發展、平衡區域發展，以及提升產業競爭力和促進經濟成長。 

科學園區產業聚落具有空間意涵，即以園區地理空間為概念之「經濟特區」

(Special Economic Zone)，結合區外產業環境，園區內外形塑整體產業競爭力。「經

濟特區」乃是一地理學概念，係指以經濟發展為目標，在特定地理區位內，政府

或開發機構將提供優於區外的措施，包括基礎設施、稅賦優惠、人力資源、便利

通關以及行政服務效能等等，協助區內廠商競爭力發展。 

我國經濟特區政策圍繞著經濟增長和區域均衡兩大發展主軸，係由國家由上

至下主導設計規劃、開發與後續營運。依據目的事業法令，我國中央機關分別由

科技部、經濟部、環保署、農委會及交通部規劃設置各類別產業園區，佔地面積

約 22,838 公頃（詳如表一），地方政府尚有都市計畫工業區(19,689 公頃)和非都

市計畫丁種工業用地(26,530 公頃)。整體而言，我國產業發展過程當中，政府希

冀藉由特定地區、設置特定產業的企圖心相當明顯，複製加工出口區和科學工業

園區成功經驗，成為近幾十年產業發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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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  我國中央機關設置之產業園區 

管轄單位 園區類別 面積 

科技部 科學園區 13 處、4,704 公頃 

經濟部工業局 工業區 1. 工業局：62 處，11,539 公頃 

2. 地方政府：44 處，1,951 公頃 

3. 民間機構：68 處，2,101 公頃 

經濟部加工區管理處 加工出口區 10 處，530 公頃 

行政院環保署 環保科技園區 4 處，123 公頃 

行政院農委會 農業生技園區 1. 農委會：1 處，233 公頃 

2. 地方政府：2 處，271 公頃 

交通部 自由貿易港區 7 處，1,386 公頃 

總計  22,838 公頃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彙整 

 

參、 科學園區管理局推動園區產業聚落 

 

一、科學園區引進產業 

我國科學園區係依據「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簡稱設管條例）設置，設

管條例第一條即揭櫫園區設置目的，係為引進高級技術產業及科學技術人才，提

升區域創新整合能量，以激勵國內產業技術之研究創新，並促進高級技術之產業

發展。設管條例第四條亦規定，本條例所稱科學事業，指經核准在園區內成立從

事高級技術產品或服務之開發、製造或研究發展之事業。 

前項科學事業應為依法設立或經認許之公司、分公司或其他商業組織；其投

資計畫須能配合我國產業之發展、使用或能培養較多之本國科學技術人員，且投

入研發經費占營業額一定比例以上，並合於下列條件之一者為限： 

一、具有產品或服務設計能力及整體發展計畫。 

二、產品或服務已經初期研究發展，正在成長中。 

三、產品或服務具有發展及創新之潛力。 

四、從事高級創新研究及發展工作。 

五、可引進與培養高級科學技術人員，並需要較多研究發展費用。 

六、對我國經濟建設或國防有重大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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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所敘之內容業經 107 年 6 月 6 日公告部分修正，科學園區為提升區域創

新整合能量之任務、擴大科學園區引進之產業，爰將條文內容之「工業」修正為

「產業」，並將「科學工業園區」修正為「科學園區」。此外，科學園區亦將引

進產業範疇，由「科學工業」修正為「科學事業」，並放寬科學事業定義，包含

「服務」之開發、製造或研究發展。此項修正摒除園區產品製造之工業思維，以

利科學園區聚集更多元之技術、創新研發及提供廣泛之服務態樣。園區產業別引

進去工業化後，將以科技研發及創新為內涵，園區產業仍須具研發能量，偏向高

附加價值或較為創新前瞻屬性之產品或服務，著重於扶植新興、未來產業的形成。 

    從科技部統計數據可知，科學園區發展至今，已成功發展積體電路、光電、

電腦及周邊、通訊、精密機械及生物技術等六大產業聚落，有效核准廠商家數

965 家，已入區登記廠商家數總計 842 家（表二）。 

整體而言，科學園區發展以積體電路、光電及生物技術為主，積體電路廠商

達 205 家，占全部登記廠商 842 家的 24％，分布以新竹園區為主（167 家），其

他分布在竹南、台中、后里、台南及高雄等園區；光電產業部分已入區登記的廠

商家數為 167 家，以新竹及竹南兩園區 86 家最多，其次為台南及高雄兩園區有

48 家，中部科學園區則有 30 家，分布於台中及后里兩園區；生物技術產業部分，

所有科學園區入區登記的廠商已達 178 家，新竹、竹南及新竹生醫登記的廠商有

78 家，台南園區及高雄園區合計有 63 家，形成南北兩大聚落群。 

 

表二  科學園區產業類別及產業家數（107 年 10 月） 

園區別 統計項目 積體電路 光電 

電腦及

周邊 

通訊 精密機械 生物技術 其他 總計 

新竹

科學

園區 

有效核

准廠商

家數 

184 95 55 48 51 104 10 547 

已入區

登記廠

商家數 

182 89 51 48 47 83 5 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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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別 統計項目 積體電路 光電 

電腦及

周邊 

通訊 精密機械 生物技術 其他 總計 

中部

科學

園區 

有效核

准廠商

家數 

9 36 15 1 74 40 18 193 

已入區

登記廠

商家數 

7 30 12 1 44 32 17 143 

南部

科學

園區 

有效核

准廠商

家數 

21 52 4 10 56 74 8 225 

已入區

登記廠

商家數 

16 48 2 9 50 63 6 194 

彙總

資料 

有效核

准廠商

家數 

214 183 74 59 181 218 36 965 

已入區

登記廠

商家數 

205 167 65 58 141 178 28 842 

 資料來源：科技部 

 

二、科學園區產業聚落形成因素 

    學者研究產業群聚概念，可歸納為一群專業化廠商、組織成具複雜運作的網

絡關係，在相近的區域上較易取得專業勞工及知識技術，並享有低生產成本及低

交易成本等利益，尤其是具有先進知識技術的群聚區，更容易吸引新廠商進入，

強化當地產業實力及知識基礎，產生產業聚落效益（林可凡等，頁 48）。 

換言之，這種特定空間、特定經濟活動的群聚，廠商會依相同或相關的經營

營運作為群聚而集合在一起，群聚配置會影響區域產業的發展，當群聚間產生鏈

結時，將激盪一定程度創新和新的群聚發展。對企業來說，以群聚區位為選擇目

標，主要是成本考量。因聚集可降低共同基礎設施成本，更容易接近人力資源與

供應商，以及更接近專業知識等。學者林可凡等人歸納出新竹地區產業空間生命

週期各階段激勵因素，新竹科學園區發展初期是由政府政策引導，接續則受市場

需求及國際競爭者加入刺激（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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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  新竹地區產業空間生命週期各階段激勵因素 

激勵因素 形成期 發展期 成熟期與轉型期 
新竹工業區 政府政策 全球競爭 

地方機制 
市場與資源驅動的國

際化 

技術創新 
多樣化 

差異化與產品升級 
市場與資源驅動的國

際化 
台元科技園區 周遭科技產業群聚效應 技術創新 

差異化與產品升級 
地方機制 
研究組織 

跨國公司進駐驅動的
國際化 
需求成長 

-- 

新竹科學園區 政府政策 全球競爭 
技術創新 

差異化與產品升級 
地方機制 
研究組織 

跨國公司進駐驅動的
國際化 
需求成長 

技術創新 
差異化與產品升級 

地方機制 
研究組織 
全球競爭 

跨國公司進駐驅動的
國際化 

竹南科學園區 政府政策 技術創新 
差異化與產品升級 

地方機制 
研究組織 

跨國公司進駐驅動的
國際化 

 

資料來源：林可凡等，頁 70。 

 

    這些推動產業聚落形成的激勵因素，呈現在產業發展的不同軌跡，有關科學

園區管理局與產業群聚形成關聯性，本文歸納出以下幾點： 

（一）建置科學園區單一窗口 

    科學園區管理局職權係依科學園區設置管理條例第六條規定，園區業務由主

管機關所屬各管理局辦理，掌理園區內下列事項： 

一、關於園區發展政策、策略及相關措施規劃之推動事項。 

二、關於園區事業設立之審查事項。 

三、關於科學技術研究創新與發展之推動事項。 

四、關於吸引投資及對外宣傳事項。 

五、關於財務之計劃、調度及稽核事項。 

六、關於產品市場調查事項。 

七、關於園區事業之營運輔導及服務事項。 

八、關於產品檢驗發證、原產地證明書核發及貨品輸出入簽證事項。 

九、關於電信器材進、出口查驗及護照憑證之簽發事項。 

十、關於園區事業外籍人員延長居留申請之核轉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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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關於外籍或僑居國外專門性或技術性人員聘僱之許可及管理事項。 

十二、關於減免稅捐相關證明之核發事項。 

十三、關於外匯及貿易業務事項。 

十四、關於預防走私措施事項。 

十五、關於工商登記業務、工業用電證明事項。 

十六、關於安全、防護事項。 

十七、關於工商團體之業務事項。 

十八、關於勞工行政、職業安全衛生、公害防治及勞動檢查事項。 

十九、關於公有財產管理、收益事項。 

二十、關於都市計畫之檢討及變更、非都市土地之檢討及變更編定、都市 

      設計審議、土地使用管制與建築管理事項。 

二十一、關於各項公共設施之建設及管理事項。 

二十二、關於社區編定、開發及管理事項。 

二十三、關於廠房、住宅、宿舍之興建及租售事項。 

二十四、關於促進產學合作及技術訓練事項。 

二十五、關於科學技術人才訓練及人力資源之獲得與調節事項。 

二十六、關於通用之技術服務設施事項。 

二十七、關於儲運單位及保稅倉庫之設立、經營或輔導管理事項。 

二十八、關於公共福利事項。 

二十九、關於園區事業業務及財務狀況查核事項。 

三十、關於資訊管理網路運用及園區資訊化發展之推動事項。 

三十一、有關園區環境保護工作之規劃推動執行與管理事項。 

三十二、其他有關園區事業或機構之設廠或擴充規模之相關證照之核轉事 

        項。 

三十三、其他有關行政管理事項。 

前項各款所定事項與各機關有關者，由各該事項之主管機關委託管理局辦理。 

為辦理第一項各款所定事項，由主管機關會商各該事項之主管機關另定處理辦

法。 

    管理局執掌業務總計三十四項，進駐廠商均可以透過此一窗口獲得包括企

劃、投資引進、勞工行政、工商服務、工程建設、地政景觀管理、資訊網路、公



9 
 

共福利、醫療保健、倉儲服務、環境保護、消防救災及安全防護等服務項目，可

以有效降低行政的成本。科學園區管理經驗優勢可以幫助廠商解決問題，減少廠

商在園區的投資障礙，此一管理優勢亦是科學工業園區較勝於其他經濟特區，或

是民間開發管理工業區之處。 

（二）建置基礎設施 

    管理局執行園區土地開發計畫，並且配合園區未來產業發展，規劃調整土地

內容及使用項目，規劃內容主要包括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兩個部分，使

土地利用更為合理有效，水、電及氣體等管線也於開發後完成。另有關園區水電

供應，園區管理局每年皆定期邀集經濟部水利署、相關農田水利會、中央氣象局、

科學工業園區科學工業同業公會、自來水事業等相關單位，召開園區用水供需調

配會議；用電部分亦是如此，管理局每年定期邀集園區同業公會、電業等相關單

位，召開園區用電供需調配會議。 

    此外，科學園區吸收廠商外部環評成本，園區環境影響評估程序及環境差異

分析報告，由園區管理局在開發階段即辦理完成，能有效加速投資廠商建廠程

序。園區內興建事業廢棄物焚化爐，亦協助廠商處理電子廢棄物，有效減低園區

廠商生產所衍生的外部成本。 

（三）鏈結產官學研機構 

產業群聚可視為一種相對具有競爭優勢與生產效率之空間組織形式，組成結

構則是由「關係維度(分工、競爭、創新、專業化)」與「空間維度(地方、區域、

國家、全球)」之元素所組成的複合體。因此，除了產業的上中下游供應鏈，產

業群聚地理空間通常鄰近學研機構，例如美國舊金山矽谷鄰近史丹佛大學，而我

國位於台灣西北部的新竹科學園區，地跨新竹縣、市，財團法人工業技術研究院、

國立清華大學、交通大學等學術研究機構環立，提供園區充沛的人力資源、在職

訓練及合作研究資源。園區內設有數個國家級實驗研究機構，除了財團法人同步

輻射研究中心之外，另有國家實驗研究院，包含國家高速網路與計算中心、國家

太空中心、晶片系統設計中心、奈米元件實驗室、儀器科技研究中心。此外，竹

南科學園區也設有國家衛生研究院及台灣動物科技研究所。 

    科學園區群聚空間之內，管理局亦可藉由計畫資源，例如南科管理局執行「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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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生技醫療器材產業聚落發展計畫」、「綠能低碳計畫」、「綠能旗艦領航產學研聯

盟研發推動計畫」、「南科智慧製造產業聚落推動計畫」、「南科航太關鍵系統技術

升級推動計畫」等，除以獎補助形式，鼓勵廠商與學研機構合作申請計畫補助；

另一方面亦藉由服務平台成立，輔導解決園區廠商在技術、人才及資金上的需求。 

換言之，從園區管理局執行產業計畫內容來看，形塑及強化園區產業聚落是

終極目標。執行過程則要求申請獎補助計畫之區外廠商，需與學研機構共同合

作，並承諾在計畫執行期間內進駐科學園區；藉由服務平台定期舉辦專業論壇、

人才及技術媒合，促進園區廠商與周邊學研機構交流等，就是由政府帶動建立科

學園區網絡的做法。 

肆、 結論 

經濟學家將經濟發展的過程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靠「要素投入帶動」

的，是指隨著低廉農村勞工的投入增加、原本未開發資源的投入增加，而提高產

量產值；第二個階段是「效率改善帶動」的，這是指隨著勞動素質提升、基礎建

設普及、政府效能改善等，使生產效率變好，而提高產量產值；第三個階段是創

新經濟，是指在整個經濟的生產過程中，創新研發及其擴散應用的角色越來越

重。而一個國家要能具備創新經濟的動能，必須要在上游研發、中游育成、下游

應用、市場測試、文化包容等各個面向，都能有所配合。這許多面向統稱之為創

新的「生態系統」，而創新經濟必然是以社曾完善的創新生態為基礎（朱敬一，

頁 29-30）。 

台灣科學園區發展正如上述形容階段，目前三個科學園區未來規劃主軸如

下：（詳如圖一） 

竹科：以軟扶硬、翻新竹科 

中科：打造國際旗艦型的 AI 智慧機器人自造者基地、加速台中園區擴建計

畫，協助半導體產業 7 奈米先進製程技術研發量產。 

南科：成為全球最有價值的半導體科學園區。 

 

 

 



11 
 

 

 

圖一  三個科學園區重點推動工作 

 

 

 

 



12 
 

 

資料來源：科技部 

 

科學園區管理局肩負科學園區發展重責，規劃執行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學園

區未來發展，惟全球產業發展變遷快速，各國政府除比拼政策規劃能力，更重視

執行能力，如何有效達成政策願景和目標。科學園區產業年產值超過新台幣 2

兆元，扮演台灣科技發展領頭羊的角色，科學園區管理局雖僅為中央三級單位，

然仍可在其職權範疇內，直接對科學園區產業群聚做出貢獻，爰此，本文建議可

思索以下幾點： 

一、科學園區積體電路產業一枝獨秀？ 

科學園區開發、經營與管理需要與時俱進，除需要配合園區內廠商之實際需

求，適時調整園區土地使用計畫；另積極引進策略性產業之廠商進駐，建構完整

產業發展鏈；並且強化園區內各項服務設施，塑造優質的創新及投資環境。科學

園區要以原有產業聚落為基礎，強化並提升其競爭力。 

實際上本文前面已提到，台灣科學園區以積體電路、光電、精密機械、生物

科技、通訊、電腦及周邊產業等六大產業聚落為主，然依據科技部統計資料顯示，

2017 年三個科學園區營業額為新台幣 2.46 兆元，積體電路產業營業額為新台幣

1.6 兆元，佔整體營業額 66％（竹科積體電路營業額約為 7,402 億元，佔竹科整

體營業額約 72.6％；中科積體電路營業額約為 3,494 億元，佔中科整體營業額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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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南科積體電路營業額為 5,372 億元，佔竹南整體營業額約 61%）；另 2018

年 1 至 10 月三個科學園區營業額為新台幣 2.1 兆元，積體電路產業營業額為新

台幣 1.44 兆元，則佔整體營業額約 68.5％。 

前面數據顯示，積體電路產業的確在科學園區佔據關鍵地位，科學園區積體

電路產業從上游 IC 設計、設備零組件，中游晶圓製造到下游封裝測試，建構一

條相當完整產業鏈，也是台灣最具國際競爭力的科技產業。科學園區積體電路產

業一枝獨秀現象並非自始存在，實際上，光電產業（面板、太陽能及 LED）過

去亦扮演相當重要比重，與積體電路共同為推動科學園區發展雙箭頭，不僅貢獻

營業額，亦帶動當地就業。然近幾年光電產業遭受全球經濟景氣及中國大陸紅色

供應鏈影響，研究影響光電產業在園區內發展。 

因此，我們可以從三個科學園區未來工作重點內容，幾乎聚焦在協助半導體

產業、建置有利於半導體製造之基礎環境明顯看出，科學園區成長動力幾乎單靠

半導體產業，甚至可說是單一廠商決定了科學園區未來發展。本文認為科學園區

確實需要傾力協助園區半導體產業發展，尤其是基礎設施部分，但也應體認到台

灣半導體產業鏈其實相當完整，國內外大廠均已在台灣設廠生產或成立據點，應

可再思索科學園區其他新興產業聚落可行性，打破科學園區製造業思維，好好想

想科學事業與科學園區未來轉型發展。 

二、創新是園區未來轉型驅動力，不僅產業要創新，管理局也要創新 

本文認為以美國矽谷經驗比擬台灣科學園區是不恰當的。矽谷其實是一個很

模糊的地理概念，並不是任何官僚體系擘劃的結果，而是特定時空環境下自然產

生的區域，形成緊密互動的產業聚落。因此，台灣科學園區應要走出自己的路，

過去成功經驗不見得適用未來，園區管理局可透過前述工具（單一窗口、基礎設

施、產業推動計畫）鼓勵園區產業在製造、服務及創新，另一方面也要想想，鼓

勵產業創新之外，管理局自身又如何創新？  

    根據維基百科定義，創新是指以現有的思維模式提出有別於常規或常人思路

的見解為導向，利用現有的知識和物質，在特定的環境中，本著理想化需要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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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足社會需求，去改進或創造新的事物、方法、元素、路徑、環境，並能獲得一

定有益效果的行為。 

科學園區管理局也要組織創新，其屬於中央三級單位，內部業務單位主要為

投資組、工商組、建管組、環安組、營建組及企劃組，且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委託授權相關職權，執行多項業務工作。然而，對於園區未來產業聚落發展，

則受限於科層官僚體制，很難有一個單位（儘管企劃組負責園區計畫規劃）能整

全式（holistic）瞭解全貌，年度施政規劃依賴各業務單位提出彙整，重大專案亦

仰賴委辦單位設計規劃與執行。管理局如果想要「挑選贏家」，將有限國家資源

集中應用在未來科技上，營造新的產業聚落，需要由上而下與平行整合，本文提

出以下幾點供參： 

（一）科學園區發展諮詢委員會 

    台灣新竹、中部及南部科學園區應整體規劃發展，避免淪於競爭及行政資源

重置。倘能由科技部召開科學園區發展諮詢委員會（產官學）會議，由三園區管

理局及專家委員定期討論科學園區產業發展相關議題，例如：各國產業推動作

法、未來產業趨勢、產業供應鏈盤點及招商策略等，並提出建議，作為園區管理

局施政規劃及執行參考。 

（二）綜整國內相關智庫資源 

    園區管理局為瞭解產業情勢，會採購 IEK、MIC 及 DIGITIMES 等相關產業

資料庫，但因各管理局經費有限，所能夠採購的資料庫產業別有限，倘能結合科

技部及三園區管理局共同採購，提高整體採購金額，將能掌握更多產業資訊。此

外，可綜整資料庫專業內容，提供報告資料給予前面所提之科學園區發展諮詢委

員會討論，並提出政策建言。 

（三）綜整產業推動計畫資源 

    善用園區管理局執行產業推動計畫之資源，服務平台應建立在跨產業別基

礎，各計畫在人才、技術、專業論壇及招商展覽等活動上，應以管理局為單位，

從整合性觀點規劃活動時程，一方面避免活動舉辦時間過近及重疊，另一方面則

可整合從科技部到管理局各計畫之間資源，共同舉行主題性活動。 

本文所提內容僅稱得上是初步構想，從實務過程雖可看到科學園區產業聚落

潛在性問題，但筆者相信並非如本文簡短陳述即可解決，尚待管理局成員集思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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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行政機關很難讓外界聯想到創新，但其實很多時候，只要換個角度想想，依

法行政之下仍存在著彈性作法，一小步改變會給外部廠商民眾不同的印象。倘若

行政組織內部能建立鼓勵創新機制，能夠鼓勵機關同仁對自行熟稔業務，勇於提

出創新點子，如果採行則能給予相對回饋。相信藉由創新作法不斷累積，將會有

助於園區標榜的單一服務窗口，從質的部分徹底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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